
國立成功大學理學院 

 先修大學課程暨參與大學實驗合作備忘錄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成功大學理學院(以下稱成大理學院)與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以下稱南

一中)為鼓勵高中學生自主學習，提早銜接大學課程，並協助高中教師進修研

習，以本合作備忘錄約定如下： 

一、合作模式與範圍  

（一）開放南一中學生至國立成功大學選修理學院模組化課程。 

（二）每一門模組化課程保留1-2個名額給南一中學生，每學期保留至多10

個名額。 

（三）南一中擇優薦送學生修習成大理學院模組化課程並協助相關宣傳及報

名程序，成大理學院保有審核同意修課之權。 

（四）南一中學生修習成大理學院模組化課程，完成修課則發給成大理學院

模組化課程修課證明。 

（五）南一中做為全國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探究與實作推動中心，若有高

中教師進修研習需求者，可選擇合適課程向成大理學院模組化課程提

出修課申請。經成大理學院及該門課授課教師同意後，可以隨班附讀

方式參與課程。完成修課後發給成大理學院模組化課程修課證明。 

（六）南一中教師、學生對基礎科學研究有興趣者，可向成大理學院各系所

實驗室提出申請進入實驗室，經實驗室指導教師同意且完成實驗室一

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後(若有使用化學品或輻射作業，須再完成危害性

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課程或輻射防護教育訓練)，始得進入實驗室參

與研究。 

二、合作實施辦法 

（一）修課申請  

1. 每學期開設之課程由成大理學院模組化課程承辦人公告並通知南一中

校方。 



2. 南一中薦送學生名單及相關資料需於規定期間內送達成大理學院模組

化課程辦公室。 

3. 成大理學院依南一中薦送之學生資料進行審核，南一中依審核結果協

助通過審查學生完成後續所有選課、修課作業程序。 

（二）南一中薦送學生修畢成大理學院模組化課程，若成績及學習表現優

異，成大理學院將頒發獎學金以茲獎勵。 

（三）所修學分是否計入高中自主學習時數或各大學通識學分、選修學分、

畢業學分，依學生所屬學校、系所相關規定辦理。 

三、本備忘錄未盡之處，雙方得另以書面補充之。 

四、本備忘錄經過雙方代表人簽署並依據各自程序通過後生效，有效期三年。

期間屆滿後，得以書面延長之。 

五、任何一方得以六個月前以書面通知，終止本備忘錄。 

六、本備忘錄一式二份，雙方各持乙份為憑。 

國立成功大學理學院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院長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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